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委员会2026年

行政检查（双随机抽查）计划
为加强对西城区教育系统各级各类学校、校外培训机构监督指导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，结合本系统行政检查工作实际，制定2026年度行政检查计划如下：

一、检查主体

西城区教育委员会。

二、管理对象基数（检查对象范围）及比例
教育行政执法检查对象为：

西城区公办中小学校、幼儿园、校外教育单位、职业学校，共139家单位；经教育行政部门许可的民办学历教育学校、校外培训机构，共23家单位。

三、执法检查工作要求

任务目标：按照我单位权力清单和北京市一体化综合监管工作要求，针对重点领域开展行政执法检查工作。同时根据行政执法工作实际，开展跨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。

任务要求：落实市区行政执法检查工作要求，规范执法检查程序，按照时限完成各项执法检查工作。

检查时间：2026年1-12月
责任部门：相关执法科室

四、检查任务（检查项目）

（一）对校园安全工作的检查（非现场）

检查事项：对公办中小学、职高、幼儿园实施校园安全监督检查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》
检查对象：西城区公办中小学、职业学校、幼儿园

检查对象基数：139
检查比例：20%
检查方式：非现场检查

（二）对公办学校的检查(非现场）

检查事项：对公办中小学、职高、幼儿园办学行为实施监督检查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》

检查对象：西城区公办中学、职业学校、幼儿园

检查对象基数：139
检查比例：1% 
检查方式：非现场检查

（3） 对民办学校及校外培训机构的检查（非现场）

检查事项：对民办学校、民办幼儿园、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实施监督检查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

检查对象：西城区民办学校、民办幼儿园、校外培训机构

检查对象基数：23
检查比例：55% 
检查方式：非现场检查

（4） 对民办学校及校外培训机构的检查（现场）

检查事项：对民办学校、民办幼儿园、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实施监督检查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

检查对象：西城区民办学校、民办幼儿园、校外培训机构

检查对象基数：23
检查比例：20% 
检查方式：现场检查

现场检查频次上限：3次

（其他检查项目见行政检查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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